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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打造國際新欲打造國際新 「「海絲海絲」」 平台平台
福建泉州是國家首批歷史文化

名城，閩南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和閩
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核心區、文化
遺產的富集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譽為 「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上周四，借華夏大地鬧元宵之人
氣，泉州拉開了 「東亞文化之都年
」 系列活動的大幕，旨在把古城泉
州打造成東亞的、國際性的 「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 經濟文化交流平
台。 本報記者 蔣煌基

十三日晚間七時半， 「東亞文化之都．2014泉
州」開幕式在泉州影劇院隆重舉行。文化部副部長
丁偉，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李書磊，福建省副
省長李紅，以及韓國光州東亞文化之都促進委員會
委員長、前文化觀光部長官鄭東采，日本橫濱市副
市長渡邊巧教分別率光州、橫濱城市代表團應邀出
席。

在去年泉
州榮獲 「東亞
文化之都」的
授牌大會上，
文化部部長蔡
武曾指出： 「
中華文化在東
亞文明中具有

不可動搖的特殊地位，泉州不僅要呈現文化大國的
獨特魅力與泱泱風範，還將與光州、橫濱一起，密
切東亞文化聯繫與歷史紐帶。」

百場活動展示泉州魅力
福建省副省長李紅在開幕式致辭中表示，希望

泉州以 「東亞文化之都」建設為契機，充分挖掘潛
力，努力打造 「多元文化都市」和 「海上絲綢之路
」的文化品牌，積極開展文化惠民活動，為以文化
推動城市建設與發展探索新路。

泉州市委書記黃少萍說，泉州將圍繞建設 「影
響東亞、面向世界的多元文化都市」為目標，以 「
古城─古港─新區─全域聯動」的文化項目建設為
核心，按照 「擴大開放、提升交流、留下遺產、造

福民眾」的總體
要求，開展形式
多樣、影響廣泛
的系列活動，重
點舉辦 100 場重
大文化活動，向
世界展示泉州的
「文化之都」形

象。 「期待由此
開啟一場跨越千
里的文化握手，
綻放亞洲文化的
魅力。」黃少萍
說， 「泉州欲與全世界一起，把亞洲和諧交融的文
化推向未來。」

在隆重而簡短的開幕式後，中日韓三國城市文
化節目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來自泉州、橫濱和光州
的藝術家們聯合為觀眾奉獻了一場文化盛宴。整場
晚會運用大量多媒體手段，通過視頻圖像，與傳統
的文藝表演節目結合，產生新的表演樣式。

開幕式後，除舉行多場文藝演出、展覽外，還
將舉辦東亞文化之都建設論壇、新絲綢之路論壇、
泉州西街古城改造項目啟動儀式、源和1916文化 「
嘉年華」活動。

着力打造東亞文化品牌
泉州 「東亞文化之都」建設，受到了3000萬海

內外泉州人的積極響應。以李賢義、許明金為代表
的泉州鄉賢首期捐贈3000萬元人民幣，設立 「南音
南戲發展基金」，鼓勵人們將古老的南音南戲發揚
光大。

強大的商機也吸引了不少企業的投資興趣。在
經貿文化項目對接推介會上，泉籍企業家現場簽約
文化項目15個，總投資近50億元。

據了解，今年泉州的 「東亞文化之都」系列活
動，是為了落實2012年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達
成的重要共識，即由中日韓三國重點打造的區域性
文化交流活動，體現出三國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上、
內容上、模式上的創新與突破。2013年3月，中國
文化部啟動首屆 「東亞文化之都」申報工作，並成
立專家評審委員會對中國19個申報城市進行綜合評
選。經過初審和終審兩輪評選，泉州最終脫穎而出
當選首屆 「東亞文化之都」，並在2013年9月在韓
國光州舉行的第五次中日韓文化部長會議上，與橫
濱、光州一同被授予首屆 「東亞文化之都」稱號。

今後，中日韓三國還將繼續評選 「東亞文化之
都」，並使之逐步機制化，打造文化品牌，讓 「東
亞文化之都」成為中日韓務實合作的有力抓手，城
市建設的成功典範，文化交流的永恆家園。

福建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陸上絲綢之路的中亞國家則是
福建近年重點拓展的貿易夥伴。福建省副省長鄭曉松日前表示：
福建在兩條 「絲綢之路」的建設上有許多優勢，將以積極的姿態
融入兩條 「絲綢之路」建設。

2013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時提出構建 「絲綢之
路經濟帶」概念；同年10月，習近平主席又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
時表示，中國願與東盟國家聯手打造面向21世紀的 「新海上絲綢
之路」。緊接着，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中
，再次明確將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鄭曉松說：新時期福建參與 「絲綢之路」的重點，一是努力
開拓中亞市場，二是進一步擴大同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往來和人文
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福建省商務廳廳長黃新鑾亦表示，福建將
抓住國家推進兩條 「絲綢之路」建設的契機，推動企業到沿線國
家和地區，開展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

據悉，相比於中亞地區，福建對東盟的貿易合作更享有人緣
、地緣優勢，東盟國家聚居着2000多萬華僑華人，其中祖籍福建
的約1000萬人，而且雙方經濟上也有一定的互補性。

自2002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進程正式啟動以來，福建對
東盟貿易進入快車道。2013年，東盟僅以微弱差距列美國之後，
成為福建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其中，福建對東盟進出口總額為
242.8億美元，同比增12.7%；對美國的進出口總額則為244.6億
美元。

鄭曉松就此提出，要發揮福建與東盟國家的歷史人文淵源和
現有8對友城的作用，積極推進福建省
參與的 「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
和 「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年」等項目
。

據悉， 「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
金」總額30億元人民幣，主要用於支
持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海洋經濟、海
洋科技與環保、海上互聯互通、海上
防災減災等領域的務實合作。首批入
選的項目共18個，其中14個為中央部
委項目，4個為地方項目。地方項目中
3個是福建省申報項目。 陳拓

閩參與 「絲綢之路」建設優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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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強，1946年出生於
香港。現任香港宏知發展有限公

司董事會主席、宏豐圖書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編輯、香港友好協進會

董事、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理事長
。曾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總編輯
、香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總編
輯。

1993年至2013年獲任第八、九、
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2002年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

荊星章。出版有關中國研究的
著作共150多種，其中有些

並有英、日、韓文本。

李國強：拍賣錢札我不知情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A8五彩中國􀰙責任編輯：曾慶業

美術編輯：李錦霞

【大公報訊】據中新網十八日報道：17日，
錢鍾書書信手稿拍賣案經北京二中院判決，錢鍾
書遺孀楊絳一審獲賠20萬元。近年來，名人書信
頻遭拍賣，也引發了公眾對書信文物價值和隱私
性質的熱烈討論。主要的質疑聲集中在三點，即
私人書信拍賣是否合法、拍賣委託人信息是否該
保密以及物權、隱私權由誰先行等問題。

此前在楊絳努力叫停拍賣錢鍾書及其家人書
信期間，文學界人士紛紛聲援楊絳。中國作家協
會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相關負責人曾表示，書信
不同於一般物品，其內容的著作權仍屬於寫信人
。在作者明確表示反對的情況下，拍賣私人信件
涉嫌侵害作者的著作權、隱私權及名譽權，如開
此不良之風會對作家之間的文筆交流帶來不利影
響。

北京和銘律師事務所主任邢萬兵律師也認為
，書信屬於原創作品，應當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書信作品的著作權與物權處
於分離狀態：收信人享有信件物權，有權處置信
件，但前提是不得侵害他人權益， 「名人信札拍
賣還得考慮一定道德底線。」

事實上，名人手跡在業內一向被看好，雖曾
引發一些糾紛，但成交價格卻一路攀高。談及原
因，職業拍賣師季濤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首
先這些手稿很難被發現，其次它們一般蘊含了很
多信息，比如當時的歷史或一段故事，能夠折射
名人所處時代。此外，有些手稿信札還具有書法
價值，因此拍出高價實屬正常。

「錢學」研究學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謝泳表示，名人信札都是歷史的孤本。 「幾乎不
可能有人會去重複寫同一封信。由於皆為發乎情
之言，一封信往往成為解讀歷史的一把鑰匙。」

澄清《幹校六記》手稿仍在港
有關錢鍾書夫人楊絳以擅自披露書信手稿內容

等行為侵犯著作權為由，將北京中貿聖佳拍賣公司
（下稱聖佳）和收信人、香港《廣角鏡》雜誌原總
編輯李國強告上法庭一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
院已於2月17日作出一審判決，楊絳勝訴並獲賠20
萬元人民幣。李國強18日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自己接受法院判決，願意付出自己應承擔的5萬
元賠款。但是，李國強強調自己從沒參與和委託過
聖佳拍賣行拍賣，對於聖佳準備拍賣活動，事前全
不知情。 大公報記者 秦至

五彩
中國

李國強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原本盛傳為拍品之一的楊絳
著作《幹校六記》手稿目前仍在居於香港的他本人手上。有關錢
、楊信札出售也是在香港進行，他從沒參與和委託過北京聖佳拍
賣行拍賣，對於北京聖佳公司準備拍賣活動，李國強事前全不知
情，從無參與，並一再強調與 「拍賣」沒有任何聯繫。

李國強表示，他與錢鍾書和夫人楊絳、女兒錢瑗多年來交往
頻繁，上世紀80年代初受錢鍾書和楊絳（即楊季康女士）委託，
在香港先後發表和出版了楊絳的《幹校六記》（1981年4月首先
在雜誌刊出，一星期後再出版單行本），其後再在1984年3月出
版錢鍾書先生的《也是集》。

曾出售書札 不知轉作拍賣
李國強表示，30多年以來他對錢、楊寫給他的信件文稿力求

妥善保存，但歷經多次搬遷變動，當中一些信件已有流失。2013
年4月，他在香港私人轉讓了一批包括沈從文、柯靈、錢鍾書、
楊絳等人的書畫信札文稿，售予香港一家畫苑公司。

李國強憶述稱，2013年5月20日他收到了楊絳的電話，詢問
知否有關錢、楊書信在聖佳的拍賣事宜，他當時感到錯愕和震驚
，因收聽長途電話，彼此耳朵不靈，講話有點困難，李答應立即
以書面文字回信作覆。隨後，他在網上瀏覽有關新聞報道後，才
知道錢、楊一批書信和《也是集》手稿準備在聖佳拍賣行進行拍
賣。他當時感到十分震動，因為他事前完全未預料到有關物品會
被買家轉手又轉手，再轉到北京去拍賣。當日李已立即寫信給楊
絳簡介了有關情況，並明確表示其個人並不認識聖佳的人員，也
並無參與聖佳的拍賣。

先前未澄清 以免刺激楊絳
李國強續稱，其後內地網上有些討論遠離事實，毫無根據硬

將他與 「拍賣」強行拉在一起，肆意炒作扭曲，但他本人當時一
直忍耐，未有作出聲明澄清，寧願忍讓保持低調，是為免進一步
傷害和刺激楊絳老人的情緒，其後由於要進行法律訴訟，才不得
不根據事實逐一反駁，據理力爭。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剛發表的判決書也認定，沒有任何
證據證明他曾參與有關拍賣。判決書指出： 「原告楊季康主張涉
案拍品的委託拍賣人是李國強，但對此未舉證證明，而李國強和
中貿聖佳公司對此均不予認可，故本院對楊季康該項主張不予支
持。楊季康據此主張被告李國強侵害了其涉案書信作品的著作權
，但並未提交任何直接證據證明李國強自行或授權他人對涉案書
信作品進行了著作權意義上的使用，亦未提交充分證據證明李國
強與中貿聖佳公司上述侵害著作權行為存在關聯，故本院對其上
述主張及相應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李李
國國強強簡簡歷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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